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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6 〕 136 号）的要求，

由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勘察设计委员会和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会同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

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煤炭工业郑州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煤炭工

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编制完成。

在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结合近几年给水排水技术和煤

炭工业的发展情况，经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广泛征求各设计、建

设、施工等单位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5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给水、排

水、建筑给水排水、热水及饮用水供应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勘察设计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由巾煤西

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

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

料，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煤

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编制组（地址：西安市雁塔路北段 64 号，

邮政编码： 710054 ，传真： 029-87853497, E-mail: xmssz@l26. com），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勘察设计委员会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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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煤炭工业郑州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亚平刘珉瑛张孔思李茜荆波涝

程吉宁王小强刘春玲胡君宝李爱民

魏年顺

主要审查人：毕孔和刘毅鲍巍超李奇斌张世和

赵民宋恩民袁存忠李燕祝怡虹

万小清崔玲李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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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统一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原则和标准，适应煤炭行

业给水、排水技术的发展和变化，为煤炭工业给水、排水工程设计

提供科学依据，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矿井、露天矿、选煤厂、矿

区机电设备修理厂、煤炭集装站、矿区辅助、附属企业的给水、排水

工程的设计。

1. 0. 3 本规范不适用于地震、湿陷性黄土、膨胀土、永冻以及其他

地质特殊地区的给水、排水工程的设计。

1. o. 4 煤炭工业给水、排水工程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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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水

2. 1 水源

2. 1. 1 永久供水水源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

规范》GB 50013 的有关规定，并应根据用水盐、用水水质要求及水

资源条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征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取得“取水许可证”。

2 生活用水水源宜选择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地下水。

3 选择矿区井田范围内或井田边界附近地下水作为水源，在

计算供水量时，应根据矿井开采对水源供水量的影响程度，在供水

水源水文地质勘察报告所提供的可靠供水量的基础上乘以小于

1. 0 的衰减系数。

4 在干旱、易沙化等生态脆弱区，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时，应

避免地下水开采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5 井下水、疏干水、矿坑排水及生产、生活污废水应作为生产

用水水源进行利用。经过处理后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井下

水可作为生活用水水源。

6 在严重缺水地区，宜对雨水进行综合利用。

2. 1. 2 永久供水水源工程设计，应有相应的水文和水文地质资

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地下水作水源时，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有经过审批的

供水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初步设计阶段应有经过审批的供水水文

地质详查报告；施工图设计阶段应有经过审批的供水水文地质勘

探资料。水源勘探勘察资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水水文地质

勘察规范》GB 50027 的有关规定。确无相关资料时，可按煤田地

质报告中的水文地质内容和本区内相同水文地质条件的其他企业
• 2 • 

的水源勘察资料或利用本区域已有的水资源论证资料，进行探采

结合的取水工程设计。

2 当采用地表水作水源时，应有多年连续实洲的水文资料，

其设计枯水流量的年保证率宜采用 90% ～ 97% 。当缺乏水文资

料时，可采用近期 1 年～2 年的实测资料或利用本区域已有的水

资源论证资料。在严重缺水地区，设计枯水流量的年保证率可适

当降低。

3 当以城市市政供水为水源时，应有与当地供水部门签订的

“供水协议”。

4 当采用井下水、疏干水、矿坑排水作为供水水源时，其可靠

利用量应按正常涌水量的 50%～70%确定。

2. 1. 3 水源的日供水能力宜按供水对象最高日用水量的 1. 2 倍～

1. 5 倍计算。

2. 1. 4 水源地应采取防止污染和人为破坏的措施，并应有对外的

道路和通信线路。

2.2 给水量、水质及水压

2. 2. 1 工业场地行政公共建筑~生活用水指标，应采用现行国家

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中相应的生活用水定额，并应按表 2. 2. 1 计算，同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职丁．食堂用水，日用水量应按全日山勤人数每人两餐计。

2 浴室用水，矿井及露天矿日用水量宜按最大班用水量的 3 俏～

4 倍计算，选煤厂、机修厂等日用水量宜按最大班用水茧的 2. 5 倍

计算。淋浴延续时间宜取每班 lh。当淋浴用水直接由室外管网

供水时，每班用水时间应取 lh；当淋浴用水由屋顶水箱供水时，水

箱充水时间应按 2h 计算；池浴每日用水应为 3 次～4 次，每次充

水时间应为 0.5h～ lh 。

3 洗衣房用水，矿井井下及露天矿生产人员可按每人每天
• 3 • 



1. Skg 干衣计算；矿井地面及选煤厂工作人员可按每人每次 1. 2kg~ 

1. Skg 干衣，每人每周洗 2 次计算。

4 井下避难系统人员用水量，应按井下避难人员每人每天

8L～ lOL 计算，每天用水时间应为 24h 。

5 井下（地面）制冷站、瓦斯抽采（放）站、井下灌浆站等生产用

水量，应按工艺要求确定。井下（地面）制冷站、空气压缩机、真空泵等

设备冷却用水，应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循环补充水量可按表 2. 2. 1 

的规定计算，用水时间应按工艺要求确定。选用循环给水系统的

冷却设备时，其计算参数应根据工艺要求及气象条件确定。

6 洗车用水，应按每天冲洗的车辆数计算，其用水量应按表

2. 2. 1 的规定计算，冲洗水应循环使用。

7 液压支架及其他矿山设备冲洗用水，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设备冲洗用水应循环使用。

表 2. 2. 1 用水量定额

用水定额
用水时间 小时变化

序号 用水项目 指 标 或占总水量
百分数

Ch) 系数

职工生活 每人每班 . 30L~ SOL 8 1. 5~ 2. 5 

2 职工食堂 每人每餐 20L~ 25L 12 1. 5 

3 单身宿舍 每人每日 150L~ 200L 24 3. 0~ 2. 5 

4 
承建制人员（外包队）

每人每日 lOOL~ 150L 24 3. 0~ 2. 5 
生活用水

淋浴器 每个每小时 540L 1. 0 1. 0 

5 浴室 洗脸盆 每个每小时 80L 1. 0 1. 0 

浴池 每平方米 700L 1. 0 1. 0 

6 洗衣房 每千克干衣 80L 12 1. 5 

蒸汽锅炉 总蒸发盘 20% ~ 40% 16 

7 
锅炉 热水锅炉 总循环水盘 2% ~ 4% 16 
补充水

非采暖
总蒸发盘 60% ~ 80% 16 

蒸汽锅炉

• 4 • 

续表 2.2.1

用水定额
用水时间 小时变化

序号 用水项目 指标 或占总水放 Ch) 系数
百分数

循环冷却 空压机
循环水ft1: 10% 8 

补充水 真空泵

矿山大型
每辆每次 lOOOL~ 2000L lOmin 

车辆
9 洗车

其他载重
400L~ 500L lOmin 

车辆
每辆每次

2.2.2 各生产车间防尘洒水用水量应根据洒水器数量、洒水器用

水定额及每天用水时间进行计算。喷雾降尘设施用水时间应根据

各生产环节工作时间确定。降尘装置用水量应根据其厂家设备参

数确定。

2.2.3 生产车间冲洗地面用水量宜按 SL/ (m2 • d)~ lOL/ (m2 • d) 

计算，每天冲洗应为 1 次～2 次，每次冲洗时间应为 lh～2h 。

2.2.4 浇洒道路用水量可采用 2. 0 L/ (m2 • d)~3. OL/ (m2 • d），绿

化用水量可采用 1. 0 L/ (m2 • d)~3. OL/ (m2 • d），每天应按 1 次～2 次

计算。

2.2.5 矿区机修厂、辅助、附属企业用水量定额可根据生产性质，

按各自行业的用水标准选取。

2. 2. 6 当煤矿开采影响农村用水时，应将受影响的农村居民用水

量和牲畜用水量计入矿井用水总量中。农村居民用水量标准可根

据其所处地域、用水习惯等，按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饮用水量

卫生标准》GB 11730 的有关规定执行。牲畜用水量标准可按本规

范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2.2.7 未预见水量及管网漏失水量可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15% ～

25%计算。

2.2.8 煤炭工业企业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有关规定。

2.2.9 井下避难系统应急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有关规定。

• 5 • 



2. 2.10 洒水除尘用水水质应符合表 2. 2. 10 的要求。

表 2. 2.10 洒水除尘用水水质标准

项 目 标 准

悬浮物含盘 （ mg/L) 三二30

悬浮物粒度（mm) <O. 3 

pH 值 6. 5~ 8. 5 

总大肠菌群 每 lOOmL 水样中不得检出

粪大肠菌群 每 lOOmL 7J<.样中不得检出

2. 2.11 煤矿井下用水水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消防、洒

水设计规范》GB 50383 的有关规定执行，井下设备用水水质应根

据设备对水质的不同要求选取。选煤及水力采煤的用水水质应分

别符合表 2.2.11-1 和表 2. 2. 11亿的要求。

循环水悬浮物含量的取值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选煤厂洗

水闭路循环等级》MT/T 810 的有关规定。

表 2. 2. 11-1 选煤用水水质标准

项 目 标 准

洗煤生产补充水（mg/L) 运400
悬浮物含盘

循环水（g/L) 50 ~ 100 

悬浮物粒度（mm) <O. 7 

pH 值 6~ 9 

总硬度（水洗工艺） (mg/L) <SOO 

表 2. 2. 11-2 水力采煤用水水质标准

标 准
用水设备

悬浮物（mg/L) pH 值 嗅和味

高压密封泵 运10 注7 不得有异嗅异味

高 高转速 < 30 二三7 不得有异嗅异味
压

供水泵 低转速 运150 二三 7 不得有异嗅异味

污水泵 ζ500 二三7 不得有异嗅异味

2. 2. 12 设备冷却用水水质应符合表 2.2. 12 的要求。

表 2. 2. 12 设备冷却用水水质标准

项 目 标 准

悬浮物含最Cmg/L) 100~ 150 

暂时硬度（以 CaCOJ 计） (mg/L) ζ214 

pH 值 6.5 ~ 9. 5 

油（mg/L) 5 

BODsCmg/L) 25 

进出水温差（℃） 运25

排水温度（℃） 三二40

注： 当进水温度低时，暂时硬度指标可适当提高。

2. 2.13 洗车及机修厂冲洗设备用水水质应符合表 2. 2. 13 的要

求。

表 2.2.13 洗车及机修厂冲洗设备用水水质标准

项 目 标 准

pH 值 6.0~ 9. 0 

色度（度） 三二30

浊度 CNTU) ζ5 

悬浮物（mg/L) 运10

嗅味 无不快感

BODsCmg/L) 运10

CO Der (mg/ L) 运50

氨氮（mg/L) ζ1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 0.5

铁（mg/L) ζ0. 3 

锚（ mg/L) < 0. 1 

溶解性总固体（mg/L) 三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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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2. 13 

项 目 标 准

溶解氧 （ mg/ L) 二三 1. 0 

总余氯（mg/ L)
接触 30min 后， 二三 1. 0; 

管网末端，二三0. 2 

总大肠菌群（个／L) 运3

石油类 （ mg/ L) < O. 5 

2. 2.14 当采用处理后的井下水、生活污水作为煤炭企业生产用

水、杂用水、景观环境用水、农田灌溉等时，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2. 2. 1 0 条～第 2. 2. 13 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 及《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GB 5084 的有关规定。

2.3 输水及配水

2. 3.1 输水管（渠）的定线、走向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

水设计规范》GB 50013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输水管（渠）线路的走向宜沿井田边界敷设，并应避开采空

区、露天矿排土场，可沿已有或规划的公路、铁路、矿区输电线路等

留设煤柱的区域敷设。

2 输水管（渠）宜少占农田，且不应占用基本农田。在穿过

农田时，应结合农田水利等规划进行设计。穿越农田的管道不

应妨碍耕作。农田内埋地敷设的管道，管顶最小覆土厚度不宜

小于 1. Om 。

3 矿区输水管（渠）的线路走向宜靠近大用户和重要用户。

2.3.2 输水及配水管道应埋地敷设，当确有困难时，也可明设。

在寒冷地区明设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

2.3.3 埋地敷设的输水管道宜在管道的转弯、分支、阀门以及直

线管段每隔 500m 处的地面上设置标示设施。

2.3.4 长距离输水管道宜每隔 1. Okm 左右设置一个检修阀门。

2.3.5 输水及配水管道宜敷设在地表不变形或变形较小的地带。

当给水管道通过采空区或露天矿排土场高填方区时，应采取防止

管道损坏和确保供水安全的技术措施和防护措施。

2.3.6 输水管道的设计流量应根据供水量大小，结合调节构筑物

的调节容量和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工作时间，经计算确定。

2.3.7 给水系统的选择和管网的布置，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及《高层民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根据不同的水质要求，采用分质给水管道系统。

2 当场区内供水压力相差较大时，应根据技术经济合理性，

采用分压给水管道系统。

3 工业场地消防管网宜独立设置或采用与生产合用的管道

系统。当采用合用系统时，应采取确保消防用水不被动用的措施。

4 当采用生活给水与消防给水合并管网时，生活给水系统应

采取防超压措施和水质防污染措施。

2.3.8 工业场地给水管道应在下列位置设置阀门：

1 区域供水管道与工业场地给水管道的连接处。

2 水池、水塔的进水管、出水管及泄水管上。

3 水泵房出水管与给水管网连接处。

4 在环状管网上，应按管网在检修时主要建筑物和不允许间

断供水的建筑物仍能保证供水的原则设置阀门。

5 铁路及汽车水鹤的进水口处。

2.4 储存、调节构筑物

2.4.1 煤炭企业应根据外部供水情况，设置储存、调节构筑物。

调节容量应按供水曲线和用水曲线确定，在缺乏资料时，可按不小

于表 2. 4. 1 中的规定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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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1 水池调节容量

最高日用水:til Cm'/d) 调节容由占最高日用 7.l<:fil:C%)

王三 500 50 ~ 30 

500~ l 000 30~ 25 

>1000 25 ~ 20 

2.4.2 当供水水源、输水管道或外部供水能力不能满足煤炭企业

消防用水要求时，应在工业场地设置消防储水池。当与生产、生活

调节水池合建时，水池容积应能满足储存消防历时内生产、生活用

水量、调节容量及全部消防用水量的要求。日用消防储水池容积

可按下式计算：

V=Q1+Q2 十Qi+Q ·A 

式中：V一一日用消防储水池容积Cm~ ）；

Ql －一室外消防用水量：（ m3);

Q广一室内消防用水量（m3);

Q3一一消防时生产、生活用水量：（m3);

Q一一工业场地最高日生产、生活用水量（m3/d);

(2.4.2) 

A一一调节容量占日用水茧百分7仨（按表 2. 4. 1 执行）（%）。

2.4.3 有条件时，日用消防水池宜采用高位水池。

2.4.4 消防水池与生产、生活水池合建时，应采取确保消防水量

不作他用的措施。

2.4.5 输水系统的传输水池容量，可按 0. 5h～ lh 的设计输水流

ill：计算确定。

2.4.6 当输水管道为单管时，应结合输水管道的长度、维护检修

条件、取水水源的可靠程度等因素，在靠近用水点处设置事故储水

构筑物。事故储水量可按 8h～ 12h 日平均时流：w－计算。

2.4.7 生活饮用水水池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 50015 的有关规定采取防污染措施和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2.4.8 水池、水塔应设置水位指示、信号显示及消防水位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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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当室外消防采用临时高压制时，应采取防止由消防水泵供

给的消防水进入高位水池、水塔或水箱的措施。

2.5 加压设备

2. 5. 1 加压设备的选型应满足系统内各用水点的水量、水压要

求。

2.5.2 当给水压力不能满足个别建筑物用水压力要求时，应采取

局部加压方式供水。

2.5.3 给水加压设备应有备用。备用泵的能力不应小于工作泵

中最大一台的能力。

2.5.4 生产、生活水泵的总出水管上应设置计量装置。

2.5.5 水泵总扬程计算时，泵房内管道的总水头损失应经计算确

定。当向水池或水塔供水时，管道出口自由水头可采用 0.021\IIPa 。

2.5.6 当水泵房噪声不能满足环境噪声要求时，应采取隔音、降

噪措施。

2.6 消防给水

2. 6. 1 消防给水系统应根据所在区域的消防条件，确定采用高

压、临时高压或低压制给水系统。当附近有消防站且消防车从接

替起在 5min 内可到达失火点时，可采用低压制给水系统。

2.6.2 矿井地面和井下消防给水系统应分开设置。

2.6.3 煤炭企业的消防用水量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执行。

2.6.4 煤矿筒仓宜按单个仓体体积与仓上建筑体积之和确定室

外消防水量；封闭式储煤场宜根据其储量按室外堆场计算室外消

防水量。

2.6.5 建筑物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列建筑物或部位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1) 主、副井井口房，井塔，选肝车间，筛分车间，破碎车间，主



厂房原煤生产层及相邻层，原煤仓，混煤仓，封闭储煤场，

原煤带式输送机枝桥及暗道，原煤缓冲仓 j 原煤转载点，

准备车间，干燥车间，原煤翻车机房，原煤装车仓，瓦斯抽

采（放）站。

2）坑木加工房、器材库〈棚）、机修车间。

3）超过五层或建筑体积超过 10000旷的办公楼、单身宿

舍、井口浴室、矿灯房任务交代室联合建筑，锅炉房原煤

给煤层。

4）建筑体积超过 5000旷的宾馆、招待所、探亲房。

5）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

规定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的其他建筑。

2 下列建筑物或部位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1)煤样室、化验室、制浆车间、内燃机车库、电机车库。

2）选煤厂主厂房水洗部分、浓缩车间、压滤车间、洗后产品

的输送机校桥和产品煤装车仓。

3）主、自lj 井提升机房，压缩空气机房，地面制氮站，非燃烧材

料库（棚），油脂库。

4）研石仓、研石输送机械桥、运研地道、不通行的封闭罩带

式原煤输送机楼桥、场地范围外的原煤带式输送机械桥。

5）换热站、空气加热室、锅炉房（原煤给煤层除外）、水泵房、

变电所。

6）给水排水工程的各种建、构筑物。

3 建筑物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执行。高层原煤生产

车间可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 与主井井口房、翻车机房、选研车间、筛分车间、主厂房、原

煤仓、原煤转载点等生产系统连接的原煤输送机械桥接口处，应设

置消防水幕。

5 本条第 1 款～第 4 款中未包括的建筑物，其室内消防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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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

规定执行。

6 汽车库室内消防给水的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

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的有关规定执行。

7 其他自动灭火系统的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执行。

2.6.6 封闭式储煤场应设置固定灭火器、消火栓或自动消防炮灭

火系统。当采用消火栓系统时，消火栓用水量应采用 lOL/s 、 2 股

水柱。

2.6.7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应根据水枪充实水柱长度和同时使用

水枪数量经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表 2. 6. 7 的规定。

表 2.6.7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建筑物名称
消火栓（炮） 同时使用水枪 每根坚管最小 水枪充实水
用水量 （ L/s) （炮）数由（支） 流缸 （ L/s) 柱长度（m)

立井井塔 10 2 10 10 

原煤仓（缓冲仓、
10 2 10 10 

产品仓等）

准备车间（筛分、
10 2 10 10 

破碎等）

原煤输送机械桥 5 5 7 

注：表中未列出的建筑物室内消防用水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执行。

2.6.8 室内消火栓间距应经计算确定。原煤输送机核桥，室内消

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 50m。当输送机械桥两端连接的建筑物内的

消火栓可满足其消防需要时，校桥内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

2.6.9 同一建筑物内应设置统一规格的消火栓、水枪和水龙带，

且每条水龙带长度不应大于 25m 。

2. 6.10 爆炸材料库应有安全、可靠的消防供水水源。消防水池

的补水时间不应超过 48h 。

2. 6.11 爆炸材料库区的消防设计，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民用爆破



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 或《小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

安全规范》GA 838 的有关规定执行。

2.6. 12 设有专用消防泵的给水系统，各建筑物室内消火栓处应

设置直接启动消防泵的按钮，且应设置保护设施。

2.7 给水处理

2.7.1 煤炭企业生产、生活供水水质不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要求

时，应进行处理。

2. 7. 2 给水处理工程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

范》GB 50013 的有关规定执行。

2.7.3 给水处理站的设计水量，应按供水对象的最高日用水量及

水处理站自用水量之和确定。自用水量应由计算确定，也可采用

最高日用水量的 5%～10% 。

2.7.4 给水处理的方法及工艺流程，应根据原水水质、水量、处理

后的水质要求，并结合当地材料、药剂供应条件及施工和运行管理

水平等，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2.7.5 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应按不同的水质要求进行处理。

2.7.6 井下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时，应以具备资质的化验部门

提供的水质全分析资料作为依据，确定处理工艺。

2.7.7 给水处理构筑物和设备的处理能力，宜按 16h～ 20h 处理

设计水量计算确定。

2.7.8 给水处理设施采用构筑物或设备，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

2.7.9 给水处理构筑物或设备的数量，应按检修时不间断供水的

需要设置。沉淀池、澄清池、滤池的个数或分格数不宜少于两个，

并可单独工作，可不设备用。

2.7.10 给水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渣，应作适当处理及处

置。

2. 7.11 给水处理站的监测与控制，应根据给水处理规模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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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等，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的有关规

定执行。

2.7.12 寒冷地区的给水处理构筑物和设备宜建在室内或采取加

盖措施。当采暖时，室内采暖计算温度不应小于 5℃。力日药间、化

验室、值班室和经常有人停留的房间，室内采暖计算温度不应小于

15 。C 。

2. 7.13 给水处理站可根据给水处理规模，按现行行业标准《城

镇给水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CJJ 41 的有关规定，确

定附属、辅助建筑面积和设备数量。当有条件时，附属、辅助建筑

应依托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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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水

3.1 排水量及水质

3. 1. 1 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排水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业场地生活污水量应按表 3. 1. 1 计算。

表 3. 1. I 工业场地生活污水量

排 Jj( J贞目 占用水证比例（%） 时变化系数

工业场地建筑一般排水 95 1. 5~ 2. 5 

食A二圣＇：二- 85 1. 5 

浴室 95 1. 0 

洗衣房 95 1. 0 

单身宿舍 95 2. 5~ 3.0 

备 ff 

锅炉房 10 
也可按工艺生

产忻况确定

按场地各项排水1il

未预见部分排水班 之和的 20% ～30%

计算

注： 1与无单J'.Qf 给水ii1时，生活污水总址：血’为相应的生活给水总fil 的 85% ～ 95%,IH

变化系数与相应的给水系统时变化系数相同。

2 工业废水茧应按工艺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井下排水按井下正常涌水量确定，有灌浆、井下制冷系统

时还应包括灌浆析出水量和井下制冷系统产生的废水

量；灌浆析出水量按工艺专业资料计算，确无资料时可按

30%～50% 的灌浆量计算。

2）露天矿疏干井排水量按工艺生产要求确定，矿坑排水量

按正常涌水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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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煤厂洗煤废水应闭路循环，按’苓排放计算废水量。
4）机修厂生产废水、矿区辅助、附属企业废水、爆炸器材工
厂生产废水等应按工艺特点和要求确定。

3. 1. 2 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水质应按实测水质资料或按类似矿
区已有同类工程实测水质资料设计。当缺乏资料时，可按下列规

定执行：

1 工业场地生活污水水质应按下列数据设计：
l)SS 为 120mg/L～200mg/L 。

2)B0认为 60mg/L～150mg/L 。

3)C0Dcr 为 lOOmg/L～300mg/L 。

4)NH3-N 为 15mg/L～20mg/L 。

2 井下排水常规性指标应按下列数据设计，设计时可根据矿
井涌水量大小、煤质、井下运输情况等因素选取高值或低值：

l)SS 为 600mg/L～3000mg/L 。

2）油为 1. Omg/L~ 20. Omg/L 。

3)C0Dcr为 lOOmg/L～400mg/L 。

3 露天矿矿坑排水常规性指标可按下列数据设计：
l)SS 为 600mg/L～3000mg/L 。

2）油为 1. Omg/L~ 20. Omg/L 。

3)C0Dcr为 lOOmg/L～300mg/L 。
4 井下排水、露天矿矿坑排水特殊水质指标，可按实测或按

煤田地质勘查报告中相关水质参数设计。
5 露天矿疏干排水水质应按本矿实测资料设计，无实测资料

时，可按煤田地质勘察报告中所提水质资料确定。
6 其他工业废水可按本矿区或类似矿区已有同类型工程工

业废水水质资料设计。

3.2 排水系统

3.2.l 工业场地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生活污水、场地雨水分



别独立排放。生产废水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分流制或与生活污水
合流排放。

3.2.2 井下排水、露天矿疏干水、矿坑排水及生活污水，应作为水
资源用于生产、生活和农田灌溉。多余水量排放时，必须分别达到
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426、《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 8978 和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
3.2.3 选煤厂洗煤废水和机修厂水爆清砂废水应采用闭路循环
系统。

3.2.4 煤炭筛选加工车间及储装运系统冲洗地板废水应进行处
理，并应循环使用。

3.2.5 机修厂电镀废水及其他含油生产废水应先进行单独处理，
并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082 
的有关规定后，再排入场区污、废水排水管网。
3.2.6 爆炸器材工厂（库）废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爆破器材
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 的有关规定进行排水系统设计，并
应采取处理措施。

3.3 生活污水处理

3. 3.1 工业场地的生活污水处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GB 50014 的有关规定执行。
3.3.2 工业场地生活污水处理，应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条件时
生活污水应集中处理。

3.3.3 生活污水处理规模宜按计算排水量的 1. 2 倍～ 1. 5 倍确
定，可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预留一定的扩建场地。
3.3.4 选择污水处理工艺时，应根据出水水质的要求，结合地区
特点和运行管理水平等因素确定。处理后的污水应回用，有条件
时应全部回用。

3.3.5 污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的
有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及处置。当污泥盐较小时，污泥处理设施

可不设备用。

3.3.6 工业场地生活污水处理宜设置调节池。调节池容积可按
4h～8h 日平均小时水量计算。调节池应采取防止污泥沉淀的措
施。

3.3.7 污水处理站的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可根据处理水量，按
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
CJ] 31 的有关规定执行，当有条件时，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应依
托于企业。有井下水处理站时，化验室宜与井下水处理站合建。

3.4 井下水处理

3. 4.1 井下水处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的有关规定执行。

3.4.2 井下水处理规模宜按正常涌水量的 1. 2 倍～ 1. 5 倍确定。
有条件时，可预留一定的扩建场地。
3.4.3 选择井下水处理工艺，应根据原水水质及对处理后水质的
要求，并结合地区特点和企业运行管理水平，经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处理后的井下水应回用，有条件时应全部回用。
3.4.4 污泥处理及处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污泥处理应有污泥浓缩环节。
2 污泥脱水机械宜设一台备用。当污泥量较小时可不设备用。
3 当污泥浓缩池采用间歇运行时，污水处理构筑物的排泥宜

直接排入污泥浓缩池。

4 污泥泵、污泥管道上宜设置冲洗设施。
5 带式污泥脱水机滤布冲洗水应采用过滤后的清水。
6 污泥脱水设备的类型应与煤泥性质及颗粒大小相适应。

有条件时，可按类似矿井已运行的成熟经验选择脱水机类型。
3.4.5 井下水处理应设置调节预沉池，调节容积应根据处理规
模、正常涌水量，并结合井下排水泵工作制度确定。在缺乏资料
时，可按 6h～ lOh 的正常涌水量计算。调节预沉池不应少于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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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分成可单独排空的两格，并应设置排泥设施。
3.4.6 各井下水处理构筑物或设备，宜设计成平行且能同时工作
的两组或两组以上，可不设备用。

3.4.7 井下水处理站的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可根据处理水量、
水质等，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给水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
准》CJ] 41 和《城镇污水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CJ] 31 
的有关规定执行。当有条件时，应依托于矿井有关设施。

4 建筑给水排水

4.1 建筑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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